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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1.核研所接收所外廢棄物劑量率超過接收標準之處理方式，倘若有廢棄物包裝不確實可能有污染疑慮時，該所可

提供盛裝袋供申請機構包裝廢棄物妥適再退回，或先暫貯該所待其後續備妥包裝容器來所改善包裝再攜回，

另前述廢棄物包件退件作業離所前，均需經輻射偵測及污染檢測符合運送規定，並開立該所放射性物質(設備)
攜出許可單後，申請機構方可攜回該廢棄物包件。

2.有關國原院放射性廢棄物焚化爐監測網頁主畫面內容部分，均已於 113 年 7 月依本院意見修改完成，具即時監

測數據功能，而台電公司亦將監測網頁內之備註內容進行調整，當監測值達警戒/警報值則以橘燈及紅燈顯示，

此時將進行核種取樣分析並採用核可之程式進行民眾劑量評估，以確認民眾所受劑量符合法規限值，至於監

測網頁資訊連線至核安會及地方政府部分，亦均已設置完成。

3.台電公司辦理相關民眾溝通計畫，核二廠於 113 年 11 月 9 日、114 年 10 月 18 日辦理核二廠減容中心焚化爐公

開宣導說明；核三廠於 113 年 10 月 26 日、114 年 5 月 28 日辦理核三廠焚化爐公開宣導說明，上述 4 場宣導說

明活動，均分別提及處理全部可燃廢棄物約需 24 年、10 年等語。

4.「本案沉積物」，經 106 年新北市環保局及 112 年由第三方(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採樣檢驗之執行結果，土

樣各測項均符合土壤污染監測標準，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四章管制措施，旨述物質非屬必須採取

移除或清理等管制措施。未來若經環保單位通知該類物質屬污染物或必須採取移除清理等管制措施，台電公

司將依相關法規配合辦理。

5.將放射性廢棄物焚化爐運轉執照換發及展延是否納入辦理環評，目前核能電廠之低放射性廢棄物焚化爐，已納

入各該廠除役計畫之環評，環境部業依環評相關規定辦理審查，經審查通過之案件，開發單位應依環評法規

定，依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所載之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環境部將依法進行環評監督，善盡環評

主管機關把關之責，而未來台電公司提報低放射性廢棄物焚化爐運轉執照換發申請時，核安會將確認符合現

行環保法規之規定，另未來若有換照事宜，將由台電公司屆時遵照核安會輻射防護及相關環評法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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